
2023年企业减税降费的体会和感悟(优
秀8篇)

人生是一条没有回头路的道路，我们要勇敢地向前迈进，不
留遗憾。在写人生总结时，我们应该注重对自己成长的理性
思考，避免过于主观和情绪化。现在就请大家跟着小编一起
来看看这些精彩的人生总结范文吧！

企业减税降费的体会和感悟篇一

4月13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从5月1日起两年内，一
是对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超过20%的省份，将
缴费比例降至20%；单位缴费比例为20%且底基金累计结余可
支付月数超过9个月的省份，可以阶段性降低至19%。二是将
失业保险总费率由现行的2%阶段性降至1%―1.5%，其中个人
费率不超过0.5%。上述两项措施的具体方案由各省（区、市）
确定。

随后，各地社保降费方案陆续出炉。记者梳理发现，目前至
少已有上海、重庆、四川、新疆、山西、江西、陕西、天津、
湖北、河南、山东、广西等10多个省份出台了本地社保降费
方案。

在养老保险费率方面，上海提出养老保险企业的单位缴费费
率下调1个百分点，即从21%降到20%；重庆、四川、新疆、山
西、江西、天津、湖北、河南、广西等地则将企业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从20%降至19%。

在失业保险费率方面，湖北、陕西、广西、重庆、山西、江
西等地将失业保险费率降至1%；河南将失业保险费率由2%降
为1.5%。其中，在个人费率方面，湖北、河南将个人费率降
至0.3%，广西、天津、重庆等地降至0.5%。



部分地区提出降低医保费率

记者注意到，各地的社保降费方案不只局限于降低养老保险、
失业保险费率，一些地区还提出了降低医疗保险费率。

一些地区则有条件的降低了医保费率。山东提出，职工基本
医疗保险基金累计结存规模超过12个月平均支付水平的统筹
地区，20可适当降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单位缴费比例；广西
也明确，各统筹地区在确保参保人员医疗保险待遇水平不降
低、保证医疗保险制度平稳运行、基金收支平衡不出现缺口
的前提下，可以阶段性降低企业缴纳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的
缴费比例。

此外，一些地区还降低了生育保险、工伤保险费率。如，广
西提出，生育保险费率从原来的0.5%―1%（各市费率不同）
降至0.5%以内；工伤保险费实际平均费率从原来的1%降
至0.75%。

强调社保待遇不会降低

对于下调社保费率，民众担心的问题之一是未来社保待遇是
否会随之降低。对此，多地强调，费率降低后，参保人员社
会保险待遇标准不会降低。

湖北表示，阶段性降低社会保险费，不会影响参保人员的各
项待遇水平，下一步，将加大工作力度，完善配套措施，确
保参保人员各项待遇按时足额支付。

上海也提出，本市职工社会保险基金的收支情况较好，有一
定的积累且年度有结余。这次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
和失业保险费率的下调，不会影响到参保人员的总体待遇水
平。

在社保待遇水平不受影响的同时，职工拿到手的工资是否会



有变化？记者注意到，在失业保险方面，湖北、河南、广西、
天津、重庆等一些地区还降低了个人缴费比例，这意味着，
这些地方的企业职工拿到手的工资有望变多一些。

以湖北为例，湖北提出将失业保险总费率由2%降至1%，其中，
单位费率由1.5%降至0.7%，个人费率由0.5%降至0.3%。湖北
人社厅指出，初步测算，降费率两年，全省可再为用人单位
减轻负担20.9亿元以上，增加职工个人收入3.7亿元以上。

企业减税降费的体会和感悟篇二

一是合理降低企业税费负担，包括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落
实好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免征18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取
消减免一批政府性基金等。

二是有效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包括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提
高直接融资比重，降低贷款中间环节费用，扩大长期低成本
资金规模，加大不良资产处置力度，稳妥推进民营银行设立
等。

三是着力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包括深化“放管服”改革，
提高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大幅压减各类行政审批前置
中介服务事项，组织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逐步实行全国
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等。

四是合理降低企业人工成本，包括阶段性降低企业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率，规范和
阶段性适当降低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等。

五是进一步降低企业用能用地成本，包括加快推进能源领域
改革，积极开展电力直接交易，实施输配电价改革试点，完
善土地供应制度等。

六是较大幅度降低企业物流成本，包括大力发展运输新业态，



合理确定公路运输收费标准，规范公路收费管理，规范机场、
铁路、港口码头经营性收费项目等。

七是提高企业资金周转效率，包括对科技创新创业企业开展
投贷联动试点，鼓励企业通过资产证券化、金融租赁方式盘
活存量资源，清理规范工程建设领域保证金等。

八是鼓励和引导企业内部挖潜，开展技术、管理和营销模式
创新，推广应用先进技术，加强目标成本管理等。

企业减税降费的体会和感悟篇三

随着济南气温一天比一天高,夏天已经来到了眼前。从6月份
开始,企业职工的工资条将多出一个项目防暑降温费。据悉,
我省企业职工防暑降温费全年按6月、7月、8月、9月共4个月
计发,发放的标准共分两档:从事室外作业和高温作业人员每
人每月200元;非高温作业人员每人每月140元。

防暑降温费月最高200元

连日来,济南气温不断升高,尤其是白天烈日当头,烤得人格外
难受,更别提在烈日下工作了。记者注意到,一些奔波在街头
的快递员已经用上了防晒装备。“不用不行,否则晒得皮肤疼。
”31日上午,快递员小宋脖子上套着防晒脖套,t恤后背已经溻
了,“干这行就是这样,夏天再热也得送。”小宋说。

记者了解到,按照我省有关规定,企业职工防暑降温费标准为:
从事室外作业和高温作业人员每人每月200元;非高温作业人
员每人每月140元。全年按6月、7月、8月、9月共4个月计发,
列入企业成本费用。企业在岗且提供正常劳动的职工列入发
放范围。职工未正常出勤的,企业可按其实际出勤天数折算发
放。

济南市人社局工作人员提醒,防暑降温费应该每个月随工资一



起发,劳动者在领工资时要注意查看工资中是否包含了防暑降
温费,如果发现6月份至9月份的工资中没有包含防暑降温费,
可以向济南市劳动监察部门进行投诉和举报。

40℃以上应停止户外工作

仅仅发放防暑降温费,并不能完全保障企业安全生产和职工身
体健康。按照《山东省高温天气劳动保护办法》规定,用人单
位在下列高温天气期间,应当合理安排工作时间,日最高气温
达到40℃以上,当日应当停止工作;日最高气温达到37℃以上
至40℃以下,全天户外露天作业时间不得超过5小时,11时至16
时应当暂停户外露天作业。

据悉,防暑降温费必须以现金形式发放,茶叶、饮料、冷饮等
都不能代替防暑降温费。按规定用人单位强迫劳动者在高温
天气期间工作的,或者未按规定标准发放防暑降温费的,处以
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关于调整企业职工防暑降温费标准的通知

鲁人社发〔〕45号

各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财政局、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省直有关部门，各大企业：

为切实做好夏季高温条件下防暑降温工作，保障企业安全生
产和劳动者合法权益，经研究，决定适当调整我省企业职工
防暑降温费标准，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企业职工防暑降温费标准调整为：从事室外作业和高温
作业人员每人每月200元;非高温作业人员每人每月140元。全
年按6月、7月、8月、9月共4个月计发，列入企业成本费用。

企业在岗且提供正常劳动的职工列入发放范围。职工未正常



出勤的，企业可按其实际出勤天数折算发放。

二、各类企业要切实履行防暑降温工作主体责任，按照《山
东省高温天气劳动保护办法》等法律法规要求，建立健全防
暑降温制度，落实防暑降温工作措施，调整工作时间，减轻
劳动强度，确保夏季生产安全和职工身体健康。

三、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安全生产监管等部门要加强对
企业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情况的监督检查力度，有针对性
地指导督促企业制定和落实防暑降温各项措施，切实保障职
工合法权益。

四、本通知自8月1日起执行，有效期至月31日。原山东省劳
动和社会保障厅、财政厅、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国家税务
局、地方税务局《关于调整企业职工夏季防暑降温费标准的
通知》(鲁劳社〔〕44号)同时废止。

(此件主动公开)

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207月29日印发

企业减税降费的体会和感悟篇四

第一条为了有利于各级海关提供优质服务，更好地贯彻对外
开放政策，促进国家经济建设，由海关对进口的减税、免税
和保税货物征收海关监管手续费，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进口减税、免税、保税货物和监管手续费
的含义是：

减税、免税货物，是指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和其他有关规定，进口



时准于减征和免征关税(含进口调节税)的货物(以下简称减免
税货物)。

保税货物，是指经海关批准进口时未办理纳税手续，在境内
储存、加工、装配后复运出境的货物。

监管手续费，是指按本办法第三、五条规定征收或免征的实
施监督、管理所提供服务的手续费(以下简称手续费)。

第三条征收手续费的进口减税、免税、保税货物的范围是：

(一)现有企业为技术改造而进口的.减税或免税的机器设备;

(二)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进口免税的科研和教学专用设备;

(三)国内机构和企业利用外国政府或国际金融组织贷款进口
的减免税货物;

(四)来料加工和补偿贸易项目中进口免税的机器设备;

(八)在国内保税、寄售的进口减免税货物;

(九)国务院特定的其他进口减免税货物;

(十)经海关总署或海关总署会同财政部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审
查批准的临时减免税进口货物。

第四条对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独
资企业按照法律规定在投资额度内准予免税进口的机器设备、
建厂(场)和安装、加固机器设备所需材料以及其他货物，暂
免徽收手续费。

第五条进口下列减免税和保税货物，免征手续费：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税则》列名进口免税的货



物;

(二)外国政府、国际组织无偿赠送的物资;

(三)外国团体和个人赠送的礼品及华侨、港澳台同胞捐赠的
用于公益事业的物资;

(四)用于救灾的物资;

(五)进口供残疾人专用的设备和物品，以及残疾人福利工厂
进口的机器设备;

(六)享受外交特权和豁免的外国机构进口的公务用品;

(七)在海关放行前遭受损坏或者损失而准予减免税的进口货
物;

(八)向国外索赔的准予减免税的进口货物;

(九)进口后未经加工，保税储存不足90天即转运后出口的货
物;

(十)收取手续费在人民币十元以下的减免税货物;

(十一)经国务院及海关总署特准免征手续费的其他减免税和
保税货物。

第六条手续费按照以下标准征收：

(四)其他进口免税和保税货物，按照海关审定的货物的到岸
价格的千分之三计征;

(五)进口减税货物，按照实际减除税负部分的货物的到岸价
格的千分之三计征。



第七条手续费一律以人民币计征。进口减免税和保税货物的
到岸价格如以外币计价的，应当由海关按照填发手续费缴纳
证之日国家外汇管理部门公布的《人民币外汇牌价表》的买
卖中间价，折合成人民币后计征。

第八条进口减免税货物和保税货物的收货人或他们的代理人，
应当自海关签发手续费缴纳证次日起第7天内向海关缴纳手续
费。逾期不缴的，除依法追缴外，由海关自到期之日至缴清
手续费之日止，按日征收手续费总额的千分之一的滞纳金。

第九条海关征收手续后，应对纳费人发给手续费缴纳凭证。

第十条已征收手续费的进口减免税和保税货物，如在其后经
海关批准出售或移作他用需补征关税时，已征手续费不予退
还。

第十一条本办法由海关总署、财政部、国家物价局联合制定
和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本办法自1988年9月25日起实施。

企业减税降费的体会和感悟篇五

据最新新闻获悉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下发通知明确，2016年5月1日至2018年4月30日期间，广西所
有企业可享受基本养老保险降费政策，以此帮助企业“减负
增能”。

通知提出，对于广西境内所有企业，单位缴费比例全部由20%
降至19%;对于执行阶段性降低基本养老保险费率至14%的自治
区重点产业园区企业和降至16%的其他园区企业，取消了要求
企业全员参保且没有历史拖欠的条件限制，可享受降费优惠
政策。



自治区人社厅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今年9月底，广西已
有801家园区企业基本养老保险费率降到16%，4103家园区企
业降费比例到14%，其他企业降费至19%。4700多家企业通过
审核，享受失业保险援企稳岗政策，涉及补贴资金38229.31
万元，超过60万名职工因此受惠。

据统计，目前养老、失业、工伤、生育四项保险费率降低已
分别为广西企业减轻成本负担约6.1亿元、4.6亿元、1.5亿元
和0.9亿元。在医疗保险方面，自治区本级、南宁市和玉林市
等地还结合本地实际，在确保参保人员医疗保险待遇水平不
降低等前提下，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企业缴费费率降低1%。

企业减税降费的体会和感悟篇六

《方案》强调，要坚持全面系统推进和抓住关键环节相结合、
解决当前问题与着眼长远发展相结合、支持企业发展与实现
优胜劣汰相结合、降低外部成本与企业内部挖潜相结合、降
低企业成本与提高供给质量相结合的原则，发挥好政府、市
场和企业各自的作用，全面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

《方案》明确，降成本工作要努力使企业税费负担、融资成
本、制度性交易成本、能源成本、物流成本等得到合理和有
效降低，人工成本上涨得到合理控制;3年左右使实体经济企
业综合成本合理下降，盈利能力较为明显增强，产业竞争力
进一步提升。

企业减税降费的体会和感悟篇七

据最新新闻获悉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下发通知明确，5月1日至4月30日期间，广西所有企业可享受
基本养老保险降费政策，以此帮助企业“减负增能”。

通知提出，对于广西境内所有企业，单位缴费比例全部由20%
降至19%;对于执行阶段性降低基本养老保险费率至14%的自治



区重点产业园区企业和降至16%的其他园区企业，取消了要求
企业全员参保且没有历史拖欠的条件限制，可享受降费优惠
政策。

自治区人社厅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今年9月底，广西已
有801家园区企业基本养老保险费率降到16%，4103家园区企
业降费比例到14%，其他企业降费至19%。4700多家企业通过
审核，享受失业保险援企稳岗政策，涉及补贴资金38229.31
万元，超过60万名职工因此受惠。

据统计，目前养老、失业、工伤、生育四项保险费率降低已
分别为广西企业减轻成本负担约6.1亿元、4.6亿元、1.5亿元
和0.9亿元。在医疗保险方面，自治区本级、南宁市和玉林市
等地还结合本地实际，在确保参保人员医疗保险待遇水平不
降低等前提下，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企业缴费费率降低1%。

企业减税降费的体会和感悟篇八

各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财政局、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省直有关部门，各大企业:

为切实做好夏季高温条件下防暑降温工作，保障企业安全生
产和劳动者合法权益，经研究，决定适当调整我省企业职工
防暑降温费标准，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企业职工防暑降温费标准调整为:从事室外作业和高温作
业人员每人每月200元;非高温作业人员每人每月140元。全年
按6月、7月、8月、9月共4个月计发，列入企业成本费用。

企业在岗且提供正常劳动的职工列入发放范围。职工未正常
出勤的，企业可按其实际出勤天数折算发放。

二、各类企业要切实履行防暑降温工作主体责任，按照《山
东省高温天气劳动保护办法》等法律法规要求，建立健全防



暑降温制度，落实防暑降温工作措施，调整工作时间，减轻
劳动强度，确保夏季生产安全和职工身体健康。

三、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安全生产监管等部门要加强对
企业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情况的监督检查力度，有针对性
地指导督促企业制定和落实防暑降温各项措施，切实保障职
工合法权益。

四、本通知自20**年8月1日起执行，有效期至2018年12月31
日。原山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财政厅、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局、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关于调整企业职工夏季防
暑降温费标准的通知》(鲁劳社〔20**〕44号)同时废止。

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20**年7月29日印发


